
大连高新区 2020 年度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序

号 

行政执法 

机关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1 

大连高新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劳动

保 障 监 察 大

队） 

从系统名录中按

照 10%比例抽取

100 家 

1.用人单位制定内部劳动保

障规章制度的情况； 

2.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

动合同的情况； 

3.用人单位遵守禁止使用童

工规定的情况； 

4.用人单位遵守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

情况； 

5.用人单位遵守工作时间和

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 

6.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工资

和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

7.用人单位参加各项社会保

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

8.职业介绍机构、职业技能培

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机构遵守国家有关职业介绍、

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考

核鉴定的规定的情况；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

保障监察事项。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主席令 1994 年第二十八号公布） 

第八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

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

改正。 

【行政法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国务院令 2004 年第 423 号公布） 

第三条第一款  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十四条第一款 劳动保障监察以日常巡视检查、审查用人单位按照要求报送的

书面材料以及接受举报投诉等形式进行。 

第一季度检

查 20 家； 

第二季度检

查 30 家； 

第三季度检

查 30 家； 

第四季度检

查 20 家。 

现场 

调阅 

审查 



2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 

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进行监

督检查。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的设立审批，并负责对依法设立的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经营活动的

监督管理；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3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娱乐场所 
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对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

理。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管，

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地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

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4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营业性演出

经营单位 
对营业性演出进行监督检查。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营业性演出的监

督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5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互联网文化

活动经营单位 

对互联网文化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文化活动的监

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对从事

互联网文化活动违反国家有关法规的行为实施处罚。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6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出版活动经

营单位 

对出版活动，包括出版物的出

版、印刷或者复制、进口、发

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出版管理条例》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 

第四条  省级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出版物发行

活动的监督管理。 

《电子出版物出版管理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子出版物出版活动

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7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印刷经营单

位 
对印刷业进行监督管理。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

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印刷业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8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著作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涉

及单位 

1.我区辖区内涉及著作权人、

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损害公共利益

时）的监督管理； 

2.我区辖区内涉及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人的权利的监督管

理； 

3.我区辖区内涉及著作权人

的权利（损害公共利益部分

时）的监督管理。 

《著作权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著作权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9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音像制品经营活

动单位 

对全区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

和复制进行监督管理。 

《音像制品管理条例》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出版行

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

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

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10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报刊记者站 

对全区报刊记者站进行监督

管理。 

 

《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  新闻出版总署负责对全国报刊记者站进行监督管理，地方各级新闻

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设立的报刊记者站进行监督管理。 

8 月-9 月 现场检查 

11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电影发行、

放映经营单位 

对全区电影制片、发行、放映

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电影产业促进法》 

第八条  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电影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电影

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影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12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卫星电视广

播地面接收设施

经营使用单位、

广播影视制作单

位、互联网视听

节目服务单位、

互联网信息服务

单位、专网及定

向传播视听节目

服务单位 

1.对全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的安装、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管理； 

2.对全市广播电视业务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 

3.对全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

务单位及接入服务进行监督

管理。 

1.《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

下统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电视管理工作。 

2.《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广播电视行政管理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以下统

称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管辖的广播电视设施的保护工作,并采取措施,

确保广播电视设施的安全。 

3.《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 

第二条  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以下简称卫星地面接收

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负责全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

理工作。  

4.《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会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

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5.《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广

告播出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6.《广播电视节目传送业务管理办法》 

第三条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广播电视节目传

送业务的管理。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节目传送

业务的管理。 

7.《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视频点播业务的管

理。 

8.《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13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全区文物保护单

位、不可移动文

物管理使用单位 

对国家、省、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及全区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情况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八条  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文物保护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承

担文物保护工作的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14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艺术品经营单位 全区艺术品经营活动。 

《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艺术品经营活

动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现场检查 

15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1.境外组织违反本法第十五

条规定的； 

2.境外个人违反本法第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七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

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保存工作。 

9-10 月 现场检查 

16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网络游戏运营商 
对网络游戏运营情况进行检

查。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是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

政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网络游戏的监督管理。 

第二季度 现场检查 

17 

大连高新区教

育文体局（文

化 市 场 稽 查

队） 

广播电视台 
对各播出机构广播电视广告

进行检查。 

《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 

 第五条  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对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活动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国务院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广播影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广播电视广告播出活

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9 月、10 月 现场检查 



18 

大连高新区交

通管理局（运

输管理处） 

符合检查要求的

道 路 运 输 企 业

（注：10 台车以

上）及一、二类

汽车维修企业和

汽车租赁企业 

1.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业

或者单位擅自改装已取得《道

路运输证》的专用车辆行为；

2.客、货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维

护和检测运输车辆、客、货运

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

营运证的车辆行为； 

3.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

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

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

加货物运输经营行为； 

4.客、货运站场、营业性停车

场接纳无道路运输证或者持

无效道路运输证车辆进站场

经营等行为； 

5.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允

许无证经营的车辆进站从事

经营活动以及超载车辆、未经

安全检查的车辆出站等行为；

6.货运站经营者对超限、超载

车辆配载，放行出站行为。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 号公布）（国务

院令第 709 号修订） 

第七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部门规章】《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2010 年第 6号公布）

（交通运输部令 2016 年第 71 号修订） 

第六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放射性物品

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部门规章】《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5 年第 6号公布）（交

通运输部令 2019 年第 17 号修订） 

第五条第三款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货物运输和

货运站管理工作。 

【地方性法规】《辽宁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告 2015 第 34 号）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

政区域内道路运输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履行具体管理职责。

1月-4 月 

6 月-9 月 

10 月-12 月

现场调阅审

查 

19 
大连高新区交
通管理局（运
输管理处） 

辖区内所有符合
检查要求的道路
运输企业（注：
10 台车以上）及
一、二类汽车维
修企业和汽车租
赁企业 

1.不按照规定签发维修合格
证行为； 
2.签发虚假的机动车维修合
格证行为； 
3.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
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
者擅自改装机动车行为。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国务院令第 406 号公布）（国务

院令第 709 号修订） 

第七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道路运输管理工作。 

【部门规章】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部令 2005 年第 7 号公布）（交通运

输部令 2019 年第 20 号修订） 

第六条第三款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

维修管理工作。 

3 月-4 月 

6 月-7 月 

9 月-10 月 

现场 
调阅 
审查 



20 

大连高新区交

通管理局（运

输管理处） 

辖区内所有符合

检查要求的道路

运输企业（注：

10 台车以上）及

一、二类汽车维

修企业和汽车租

赁企业 

1.未建立健全车辆技术档案；

2.未按照规定报送统计报表，

并配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建

立完善汽车租赁业信息管理

系统； 

3.伪造、变造、出租、转让汽

车租赁经营手续； 

4.将未取得营运证的车辆交

付承租人使用。 

【地方政府规章】《大连市汽车租赁管理规定》（大连市人民政府令 2010 年第 109

号令公布） 

第四条  大连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市汽车租赁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道

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全市汽车租赁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对中山区、西岗区、沙河

口区的汽车租赁履行具体的监督管理职责。 

其他区和县（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汽车租赁的行政主管部门，

其所属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履行具体的监督管理职责。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等市政府派出机构，负责管理范围内的汽车租赁

管理工作。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与汽车租赁管理有关的

工作。 

4 月 

7 月 

10 月 

现场 

调阅 

审查 

21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相关产品生

产获证单位（全

覆盖）： 

大连海大印刷有

限公司 

大连三信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大连三星五洲化

工有限公司 

大连虹林塑胶容

器有限公司 

三达奥克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是否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2005 年

第 440 号公布）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工作。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2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强制性认证产

品获证企业名录

库中按照不超过

20%的比例随机

抽取 2家（具体

数量按市市场监

管局通知要求执

行） 

是否存在未经认证生产销售

及使用强制性认证产品行为；

是否存在超范围生产销售及

使用强制性认证产品行为；是

否存在冒用强制性产品认证

标志等行为。 

【部门规章】《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令 2009 年第 117 号公布） 

第三条  地方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地方

质检两局）按照各自职责，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的监督管理

和执法查处工作。 

第三十七条  地方质检两局依法按照各自职责，对所辖区域内强制性产品认证活

动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八条  地方质检两局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进入生产

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帐薄以及其他资料，查封、

扣押未经认证的产品或者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3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获证单

位中按照不超过

20%的比例随机

抽取 2家（具体

数量按市市场监

管局通知要求执

行） 

重点检查检测机构资质证件

是否在有效期内；检验检测人

员是否持证上岗；在用的工作

计量器具及设备是否在有效

期内、是否检定合格使用；随

机抽取报告进行检查看是否

超范围检验检测。 

【部门规章】《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 2015 年第 163 号公

布） 

第五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主管全国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工作。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负责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的统一管理、组织实施、综合协调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简称省级资质认定部门）

负责所辖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的资质认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工

作。 

第三十三条  国家认监委组织对检验检测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对省级资质认定部

门的资质认定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省级资质认定部门自行或者组织地（市）、县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所辖区域内的

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定期向国家认监委报送年度资

质认定工作情况、监督检查结果、统计数据等相关信息。 

地（市）、县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所辖区域内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监督检查，依

法查处违法行为，并将查处结果上报省级资质认定部门。涉及国家认监委或者其

他省级资质认定部门的，由其省级资质认定部门负责上报或者通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4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有机产品销售

单位中按照 10%

的比例随机抽取

3家（具体数量按

市市场监管局通

知要求执行） 

重点检查是否存在未经认证

冒用有机产品认证标志等行

为。 

【部门规章】《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 2015 年第 162 号）

第四条第二款  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统称地

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的认证证书和认

证标志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一条  国家认监委组织地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对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

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伪造、冒用、转让和非法买卖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违

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5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体系认证获证

企业中按照 2%的

比例随机抽取 7

家（具体数量按

市市场监管局通

知要求执行） 

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虚假宣传

认证行为，认证机构是否存在

违法违规认证行为。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国务院令第 390 号公布）（国务院

令第 666 号修订）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部门设在地方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的授权

范围内，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对认证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部门规章】《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 2015 年第 162 号）

第四条第二款  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和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统称地

方认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负责所辖区域内的认证证书和认

证标志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6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眼镜制配单位

中按照 20%的比

例随机抽取 8 家

（具体数量按市

市场监管局通知

要求执行，以学

校周边眼镜制配

场所为重点） 

是否按要求配有相应的计量

器具，如焦度计（屈光度计）、

验光仪、验光镜片组等计量器

具的配备情况；属于强制检定

的计量器具是否按规定登记

造册并经计量检定合格；是否

存在使用未经检定、超过检定

周期或经计量检定不合格计

量器具的情况等。 

【部门规章】《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质检总局令 2003 第 54 号公布）（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2018 第 196 号修订）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眼镜制配计量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 

县级以上地方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眼镜制配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

理。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7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强检计量器具

使用单位中按照

5%的比例随机抽

取 5 家（具体数

量按市市场监管

局 通 知 要 求 执

行） 

在用强检计量器具是否经过

强制检定，强检计量器具是否

在检定有效期等。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主席令 1985 年第二十八号公布）（主席令 2018

年第十六号修订）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

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

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未按照规定

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

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8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从标准自我声明

公开平台中按照

5%的比例随机抽

取 35 个标准（具

体数量按市市场

监管局通知要求

执行） 

企业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规定公开其执行

的标准。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主席令 1988 年第十一号公布）（主席令 2017

年第七十八号修订） 

第二十七条  国家实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企业应当

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

能指标。国家鼓励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

企业应当按照标准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企业

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

定职责,对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和监督，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29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上级指定） 

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检

查。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四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

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

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

示的信息，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

相关工作，并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

专业结论。抽查结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第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确定的检查名单，对其登记企业进行检

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管中发现或者根据举报发现企业公示信息可能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也可以对企业进行检查。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

下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检查。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现场 

调阅 

审查 

30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农民专业合作社

（上级指定） 

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检

查。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四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

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

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

示的信息，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

相关工作，并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

专业结论。抽查结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第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确定的检查名单，对其登记企业进行检

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管中发现或者根据举报发现企业公示信息可能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也可以对企业进行检查。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

下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检查。  

5 月-12 月 

现场 

调阅 

审查 



31 
大连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
个体工商户（5%） 

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检

查。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第十四条  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定抽查的企业，

组织对企业公示信息的情况进行检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

可以采取书面检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

示的信息，可以委托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

相关工作，并依法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出的检查、核查结果或者专业机构作出的

专业结论。抽查结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 

第六条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省、自治区、直辖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确定的检查名单，对其登记企业进行检

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监管中发现或者根据举报发现企业公示信息可能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也可以对企业进行检查。上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

下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检查。 

3.《辽宁省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实施细则》 

第六条  县（含市辖区、县级市）级工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个体工商户抽查名单

的抽取、派发及市场主体公示信息抽查检查工作的组织实施。 

8 月-12 月 

现场 

调阅 

审查 

 


